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回应《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第１２Ａ条）修正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在

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响应陈鉴林议员就《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

（第２号）条例草案》（第１２Ａ条）的修正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政府反对这项修正案。 
 
  我想指出，现时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简称强积金条例），已赋权积

金局就公司的违法行为向公司的高级人员、管控人员和合伙人提出检控。如证实

有关人等同意或纵容公司的违法行为，或有关违法行为可归咎于他们的疏忽，他

们便须负上刑事责任。这种安排与审讯一般罪行要求控方提出证据以证明被告有

罪的做法一致。我想指出，目前积金局的执法是有成效的。过去两年，积金局已

透过有关条文成功检控二十五名董事和管控人员。 
 
  刚才很多议员都提到成报的事件。对积金局如何处理成报事件，有不少评论。

我想指出，积金局是按步骤对成报采取行动，结果亦能够不花雇员一分一毫的情

况下，成功收回成报拖欠的强积金供款。这证明积金局的执法工作取得成果。 
 
  固然，在执法方面，我们一向都觉得有完善的执法程序，执法的力度。刚于

今年一月通过的《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亦已赋予积金

局更大权力搜集证据，以加强执法力度。根据有关修订，积金局可以为执行《强

积金条例》的目的，向雇主、公司董事或职员等有关人士要求提供资料，包括查

阅公司所有供款纪录、帐目纪录和银行结单等文件，以确定公司董事或管控人员

有否同意或纵容违法行为，或该违法行为是否由于他们的疏忽所致。此外，积金

局亦可要求公司董事和管控人提供最新地址数据，以便采取检控行动时向他们送

达传票。 
 
 



  各位议员，有关修订自今年一月实施后，已大大促进积金局的执法和检控工

作，积金局亦已增加资源和人手，由零五／零六年的约一百人增至现时二百人，

以加快处理欠供个案。我们不认同这项修正案，指明公司的董事或管控人员须要

提出相反证据，否则便会被推定为同意或纵容公司所触犯的罪行。我相信许多议

员都会同意，假设公司全部董事和管控人员都清楚知悉公司内部所有运作是不合

理的推定。这种推定对一些没有参与公司人事管理，或强积金安排的董事和管控

人员未必公平。 
 
  因此，我在此呼吁各位委员反对这项修正案。 
 
  多谢主席女士。  
完  


